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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上訴 
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402條第 2款 

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 
 

摘要 

 

一、如上訴涉及法律事宜，必須在上訴理由闡述中載明澳門《刑事訴訟

法典》第 402條第 2款 a、b、c項要求指明之事宜，否則受影響部分之上訴應

予駁回。 

二、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0 條第 1 款規定的精神，如上訴理由明

顯不成立，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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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一、甲有限公司，公司資料詳見卷宗，在初級法院第四庭 LTG-013-03-4號勞動違例程序範

疇內作為嫌犯被審判後，針對該院 2003年 12月 19日作出的判決，向本中級法院提起上訴。初

級法院之終局判決判其違反 4月 3日第 24/89/M號法律第 17條之規定，處以澳門幣 2,000元罰

款，並且判令其向工作者乙賠償澳門幣 16,097.33元，另加自 2003年 2月 28日至實際付清之日

的法定利息。 

為此效果，上訴理由人闡述結論及請求如下： 

“[…] 

1.原審法院在作出被上訴的判決時，沒有審議罪狀的主觀要素，尤其上訴人的故意及罪過，

因此沒有審理對良好裁判屬重要的問題，違反了合法原則及理由說明義務等； 

2.原審法院沒有審議僱員本身（有意識的）不作為，留下了重要事實待查明，違反了合法原

則以及理由說明義務； 

3.在被上訴的判決中，原判沒有適當指明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根據，因此違反合法原則及理

由說明義務； 

4.原判中還欠缺案件審議必不可少的事實要素，因為原審法院只援用了客觀上被違反的規

定； 

5.所指出的瑕疵及違法引致原判無效。 

因此，依照法律，應當按前述依據判本上訴理由成立，相應地開釋上訴人現被上訴的判決中

所載的判處以及支付罰款司法費及其他司法費用的判處，還應當將損害賠償支付金額降為僅自前

僱員被解僱之日前起計兩年的損害賠償，因這樣做是公正的、平衡的。 

如果不這樣理解，應當將卷宗下發以便由原審法院作出新的裁判。並具由此產生的其他法律

後果，從而一如既往伸張正義！ 

[…]”；（參閱卷宗第 91頁至第 93頁內容原文）。 

 

二、在上訴的答覆中，駐被上訴法院之檢察院代表在卷宗第 95頁至第 109頁認為應當維持

原判，結論如下： 



“[…] 

1.本上訴只針對事實事宜，上訴人在有關理由闡述中沒有遵守第 402條，這意味著駁回上訴； 

2.僅當該等理由闡述的結構（即：以結論對理由闡述作結，分條列出結論並在其中指明被違

反之規範）出現純形式性的缺陷時，當透過理由闡述本身可以輕易了解結論是什麼且上訴所針對

的裁判違反了哪些規範時，它們才不具有足夠的重要性來駁回上訴。 

3.在本案中，經分析上訴人製作的結論，沒有發現上訴人認為被原審法院違反的法律規範，

並且不易透過理由闡述本身識別之，因此必須駁回本上訴。 

4.純粹違反或沒有遵守法律或規章規定的法事實，構成輕微違反； 

5.永遠按輕微違反處罰，不論嫌犯是故意或過失； 

6.第 24/89/M號法令第 17條第 1款清楚表明，所有工作擁有每七天休息連續 24小時之權利； 

7.立法者在確定每週休息時未使用‘月’為單位，而以七天為單位； 

8.上訴人只提供每月四天的周休，沒有嚴格履行第 24/89/M號法令第 7條第 1款 f項規定的、

工作關係及調整規範中所生其餘一切義務。 

9.在有關情況下有義務、有能力謹慎從事而沒有謹慎從事的人，即使根本不知可能在進行符

合一輕微違反的事實，亦作過失論。 

10.原審法官在判決中經全盤分析後，認為事實已視為獲證實，可導出行為人本人的過錯。

該判決無可非議，且無忽略違法者的主觀要素； 

11.在輕微違反中不必舉證過錯或過失，因為這是推定的，儘管承認相反的證據。因此，必

須以必要的行事以便作出理由說明； 

12.澳門法院一致的司法見解所持立場是：在判決書之理由說明事宜中，必須排除極端主義

觀念，應當考慮具體案件帶出的成份。 

13.當理由說明中完全欠缺構成要素，而非該等要素不充足時，方引致《刑事訴訟法典》第

360條 a項所指的無效。 

14.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判決中闡述了獲證明及未獲證明的事實，還指明了用於形成法院

心證的證據，作出了事實的法律定性，對於判處現上訴人之理據作了闡述，這些顯示充分滿足了

《刑事訴訟法典》第 355條第 2款的要求； 

[…]”；（參閱卷宗第 106頁至第 108頁內容原文）。 

 

三、上訴上呈本中級法院，助理檢察長在意見書中（第 113頁至第 115頁）表示上訴應予駁

回，尤其因為上訴人沒有遵守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402條第 2款的規定（參閱該意見書第 1

點），此乃一方面。另一方面，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 

 

四、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 407條第 2款就檢察院意見書第 1點提出的“先決問題”聽取

上訴人的陳述，上訴人保持沉默。 

 

五、隨後，作出初步審查（在審查範疇內認為上訴應交評議會審議），隨後法定檢閱已畢，

應予裁判。 

 

六、在法律層面上，經分析上訴理由闡述的全部內容以及原判的文本（卷宗第 69頁至第 70

頁所載，在此為著所有法律效果而視為全文轉錄），我們認為，按照助理檢察長意見書闡述的下

列理由（我們贊同其作為本上訴案的具體解決辦法），顯然上訴應予駁回： 

“[…] 

上訴人指責原判存有違反合法原則及理由說明義務之瑕疵，一方面聲稱原審法院沒有審理罪

狀主觀要素 — 上訴人的故意、過錯以及僱員本身（有意識的）不作為及過錯，從而有待審理並

查明對於案件良好裁判屬重要的問題。另一方面，沒有適當指明作為裁判理由的事實根據。 

還認為欠缺案件審議所必需的資料，因為法院只援用了客觀上被違反的法律規定。 



我們看看是否有理。 

[…] 

1.1.已知上訴標的是由上訴人遞交的上訴理由闡述結論所限定，原審法院只有法律上的義務

就上訴人具體提出的問題作出裁判。 

從有關上訴理由闡述末尾部分得出，上訴人作出請求：“將損害賠償的支付額降低為僅僅自

有關前僱員被解僱之日起倒推 2年止”。 

然而，無論上訴理由闡述還是結論中均無提及此事，也沒有解釋請求的事實及／或法律上的

理由。 

因此，這不是[…]一個應由上訴法院解決的問題。 

1.2.正如檢察院司法官在上訴理由闡述中答覆中所強調，在指出違反合法原則及理由說明義

務原則時，上訴人沒有依照法律要求指明認為違反的規範。 

正如所知，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402條第 2款規定如下： 

“如結論係涉及法律上之事宜，則還須指出下列內容，否則駁回上訴： 

a）所違反之法律規定； 

b）上訴人認為上訴所針對之法院對每一規定所解釋之意思，或以何意思適用該規定，以及

其認為該規定應以何意思解釋或適用；及 

c）如在決定適用之規定上存有錯誤，則指出上訴人認為應適用之法律規定。” 

證實在上訴人作出的關於違反合法原則及理由說明義務原則之結論中，上訴人沒有指明其認

為原審法院違反的法律規範，更未指明其認為原審法院解釋的含義以及應當被解釋的含義。 

因此，應當認定[此部分]上訴應予駁回，因沒有遵守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402條第 2款

的規定。 

2.述稱沒有審議及查明對於案件良好裁判屬重要的問題，欠缺案件審理中必不可少的事實要

素，據此也許可以認為上訴人希望指出獲證明的事實事宜不足以支持裁判之瑕疵。 

即使接受這種情況，我們認為上訴人也沒有理由。 

正如所知，按照澳門《刑法典》第 123條，“單純違反或不遵守法律或規章之預防性規定之

不法行為，為輕微違反”。就輕微違反，過失必須受處罰。 

在本勞動違例案件中，涉及到上訴人公司觸犯的輕微違反，因為沒有嚴格遵守第 24/89/M號

法律第 17條，按照該規定，工作者有權每七天享受一天休息，名稱為“周休”。 

[…] 

獲證明的事實事宜得出，在與上訴人公司維持工作關係期間，有關工作者只享受每月四天周

假，即每年 48天，而非應得的 52天周假。在沒有享受的周假日提供的工作未獲補償。 

因此，應當認定上訴人的行為違反工作者周休權，構成勞動輕微違反。 

另一方面，顯然從獲證明的事實事宜中不能認為上訴意圖侵犯工作權而作出行為。 

然而，從相同的事實中完全可以得出，上訴人行為中有過失，因為沒有嚴格遵守法定義務，

忽略了謹慎的義務以及沒有謹慎從事。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14條，按照行為人是否預見到不法事實的發生，過失包括有意識的

過失及無意識的過失。 

在輕微違反中永遠推定上訴人有過失，儘管這是一個“相對”推定，應當由行為人證明本著

必要的謹慎及小心行事。 

綜上所述，上訴人的理據不成立。 

對於據稱的工作者過錯問題，不能不得出相同的結果。 

上訴人認為在維持勞動關係的多年中，工作者一直未對其狀況提出異議，從來沒有主張權

利，因此也有過錯。 

僅認為上訴人的觀點不可接受。 

工作者沒有法律上的義務向僱主主張其權利。相反，僱主實體有義務就僱員在周休日提供之

服務作出補償，否則觸犯勞動輕微違反，儘管是以過失名義為之。 



上訴人述稱的事實，在上訴人行為的法律定性以及確定應當支付的賠償額中沒有意義。 

因此，此部分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應予駁回。 

[…]”；（參閱卷宗第 113頁至第 115頁內容原文）。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0條第 3款規定的精神，按照檢察院的謹慎考量，無須贅論，必

須全部駁回上訴。 

 

七、按照上文所述，在評議會中作出合議庭裁判駁回上訴。 

本審級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應繳納司法費兩個計算單位（澳門幣 1,000元）（根據《法

院訴訟費用制度》第 69 條第 1款，第 72 條第 1款及第 3款確定）以及 3個計算單位（澳門幣

1,500元）的金錢處罰（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0條第 4款及核准《法院訴訟費用制度》之

10月 25日第 63/99/M號法令第 4條第 1款 g項確定）。 

命令將本裁判告知工作者乙（地址見第 9頁）以及勞工暨就業局。 

 

陳廣勝（裁判書製作法官）— José M. Dias Azedo（司徒民正）— 賴健雄 


